
人脸服务协议 

第一条 总则 

1、本服务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是青岛天高智慧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服务提供方”）与“一卡通”持卡用户（以下简称“用户”或“您”)

就“人脸服务”（以下简称“本服务”）的使用等相关事项所订立的有效合约。 

2、在接受本协议之前，请您仔细阅读本协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不同意本

协议的任意内容，或者无法准确理解条款的解释，请不要进行后续操作。您通

过网络页面点击确认或以其他方式选择接受本协议，即表示您与服务提供方已

达成协议并同意接受本协议的全部约定内容。 

第二条 定义 

1、人脸采集：指用户通过上传本地相册图片、自拍完成本人人脸图片的采

集，并完成与您的一卡通帐户信息绑定。 

2、刷脸服务：指用户开通刷脸服务并完成人脸图片的采集后，用户可通过

在商家处扫描人脸即识别您的一卡通账户信息，并完成相关 O2O 服务。 

3、O2O 服务：指在本服务特约商户的线下门店中开展的消费、充值、门禁、

自助设备等。 

第三条 基础条款 

1、您同意，在您开通刷脸服务后，本服务需要采集并保存您的脸部图片。

您应根据页面的提示上传您本人的照片，系统判断您的照片符合要求后，即可完

成脸部信息采集。 

2、您同意，不采取违法、不正当或欺骗手段（如上传非本人照片等）使用

本服务。否则服务提供方有权停止对您的服务，由此产生的所有法律后果及损

失均由您本人承担。 

3、您同意，为方便您在不同商家处更快捷方便使用本服务，同时也为提升

本服务的安全性与准确性，服务提供方可对您的人脸信息做必要的优化处理。 

4、服务提供方将应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有关个人隐私的规定，对您的个人信

息进行严格保密。但如因不可抗力、计算机黑客袭击、系统故障、通讯故障、电

脑病毒、恶意程序攻击及其他不可归因于服务提供方的情况而导致您信息泄露



的，服务提供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四条 特别约定 

1、您开通刷脸服务后，可在开通了刷脸服务的商家处直接通过商家收银设

备（或其他支持扫脸的设备）扫描您的人脸直接完成 O2O 服务，而不需要输入一

卡通账户密码。 

2、您理解并同意，您使用刷脸服务扫描您人脸的行为，视为您向本服务发

出了不可撤销地支付、核销等指令，且该行为与您使用一卡通账户、密码的行

为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 

3、服务提供方将在现有技术能力上保障刷脸服务的有效、正常运行，并将

尽力提升刷脸服务的准确性。但是，由于人脸采集信息容易受表情、妆容、环

境等多种不特定因素影响，而且服务提供方采集到的信息范围相对有限、技术

水平与认证手段也在不断升级改造中，服务提供方无法保证每个用户每次刷脸

服务的成功性。 

4、您理解，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服务提供方对下列情形导致的服务中断或

受阻，以及由此给您带来的风险及损失将不承担责任： 

（1）本服务正常停机维护或升级； 

（2）因不可抗力、计算机黑客袭击、系统故障、通讯故障、电脑病毒、恶

意程序攻击等原因； 

（3）您手机等使用终端设备出现故障、或因您对本服务使用不当造成； 

（4）法律法规或本协议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五条 争议的解决 

双方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

一方均可向服务提供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条 协议的解释 

本协议的成立、生效、履行和解释，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